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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令 行 则 国 治 ，法 令 弛 则 国
乱。”出自东汉思想家王符所著的《潜
夫论·述赦》。原文为：“且夫国无常
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
则国乱；法无常行，亦无常弛，君敬法
则法行，君慢法则法弛。”大意是国家
不会永远安宁，也不会永远动乱，法
令畅行，国家就长治久安，法令废弛，
国家就动乱不安；法令不会永久畅
行，也不会永久废弛，敬重法令，法令
就能畅行，漠视法令，法令就会废弛。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
反映了国家强弱与法治兴衰之间的关
系，而法治兴衰除了取决于有法可依、
所依之法是良法之外，关键还在于法
律的有效执行与实施。《孟子·离娄上》
告诫道，“徒法不足以自行”，换言之，
仅仅依靠法律自身，并不能产生有效
执行与实施的结果。明代内阁首辅张
居正也说过：“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
而难于法之必行。”法律倘若被束之高
阁，无法实施，执行不力，即便法律本
身再完备，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2013 年 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
体学习时讲到了徙木立信的典故：

“我国古代有徙木立信的典故，说的

是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变法，为了取
信于民，派人在城中竖立一木，说谁
能将此木搬到城门，赏赐十金。搬一
根木头就可以拿到十金，民众无人相
信，后来把赏赐加到五十金，有人试
着把木头搬到城门，果然获赏五十
金。这就是说要言而有信。现在，我们
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问题，有的是
因为立法不够、规范无据，但更多是因
为有法不依、失于规制乃至以权谋私、
徇私枉法、破坏法治。”习近平总书记
在谈及法律的实施问题时，多次引用
或讲述徙木立信的故事，是因为这个
故事充分体现了执政者的言而有信对
于新政有效推行的重要性。将这个道
理应用到法治方面，则意在说明严格
执法对于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法律的
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
实施，制定了法律却有法不依、失于规
制乃至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破坏法
治，则是失信于民，损害的是国家公权
力机关的公信力和法律的权威。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和难点
在于保证法律严格实施。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或
者实施不力，搞得有法不依、执法不
严、违法不究，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

济于事。”法律的实施，关键还在于执
法者严格守法。法律需要人来执行，
如果执法的人自己不守法，那法律再
好也没用。春秋时期，楚国有位令尹
名叫斗子文。斗子文家族中有人触犯
国法，被当时负责司法的廷理逮捕，
后来听说犯人是斗氏家族的人，又把
犯人释放了。斗子文知道后召来廷理
责备道：国家设立廷理这个官职，便
是用来维护王令国法的。现在你抛弃
国法，违背王令，释放罪犯，说明你没
有秉公执法。随后，斗子文将犯人交
给廷理，并严肃说道：“如果不依法惩
罚他，我就一死了之。”廷理心中害怕，
便依法惩处了斗氏族人。楚成王听说
后，来不及穿好鞋子就去找斗子文，并
检讨说：“我年幼，对廷理的人事安排
不当，以致违背了你秉公执法之意。”
楚成王随即罢免了廷理，并重用斗子
文。国人听闻后，认为有斗子文这样的
令尹，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并编写歌谣
称赞他方正公平。可以说，廷理与令尹
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正是斗子文的不
徇私情、秉公执法，使得其受到了楚成
王与国人的称赞与尊重。

任何国家、任何制度都无法将执
法司法人员与社会完全隔离，从这个

意义上说，对执法司法的干扰在一定
程度上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遇到
这种情况要坚守法治不动摇。在 2014
年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
平总书记曾以海南省东方市公安局
天安派出所原所长吴春忠为例，给全
体政法干警“上了一堂课”。1985 年，
当地不同村组间发生冲突，吴春忠相
交多年的好友涉案情节严重，被吴春
忠亲自带回派出所。面对众人的求情
甚至责骂，吴春忠毫不妥协：“他是我
最好的朋友，可是法不容情啊。我是警
察，如果不能秉公办案，今后老百姓还
怎么相信我？”1987 年，吴春忠抓获了
一名聚众斗殴的犯罪嫌疑人，当地农
场副场长前来为其说情，吴春忠面对
领导的干预，毫不退让：“你这个亲戚
已经触犯了法律，我要是放过他，就是
说假话，办假案。你身为领导，怎么能
提这样的要求？”当然，除了依靠执法
人员自身的信仰与良知，严格执法还
必须依靠制度来保障，让执法司法权
在制度的笼子里运行。例如，法官法、
检察官法等相关法律对法官、检察官
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行
为规定了处分，构成犯罪的，还要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再如，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领导干
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
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央
政法委印发的《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
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等，
最大限度避免了领导干部及司法机
关内部人员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
案件处理等等。这些制度既是对法治
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推进
法律实施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治
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坚持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
势”。治国理政，要重视法治、厉行法
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
长远的保障作用。而执法司法公正高
效权威才能真正发挥好法治在国家
治理中的效能。要加强对法律实施的
监督，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努力提
升执法司法的质量、效率、公信力，更
好把社会主义法治优势转化为国家
治理效能，正所谓“法治兴则国家兴，
法治衰则国家乱”。
（作者为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古有徙木立信，今有执法者严拒说情——

守初心护正义 让法律落地生威
刘晓林

第十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于 10 月 31 日
至 11 月 2 日在福建莆田举行，并首次设立 11
个海内外分会场，遍及亚洲、欧洲、大洋洲、南
美洲和非洲。妈祖，原名林默，公元 960年出生
于福建莆田，公元 987年因救助渔民而不幸遇
难，后世敬仰其“立德、行善、大爱”精神而尊
称其“妈祖”。2009年，妈祖信俗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成为我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本次文
化论坛不仅是一场国际性文化盛宴，更是一
次落实中央部署、推动两岸融合、促进文明互
鉴的生动实践。

世界妈祖文化论坛作为跨国家（地区）
的综合性文化论坛，于 2016 年首次举办。本
次文化论坛紧扣永久总主题“大爱和平·文
明 互 鉴 ”，年 度 主 题 为“ 命 运 与 共·和 合 共
生”，由文化和旅游部、自然资源部、中国社
会科学院、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福建省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 （据人民网）

命运与共·和合共生

宋代司法裁判文书汇编《名公书判
清明集》中收录了南宋司法官胡石壁审
理的一则典型案例的判词——《母讼其
子而终有爱子之心不欲遽断其罪》（下
称“母讼其子”案）。案件始于母亲阿周
含泪控诉亲生儿子马圭不孝：马圭不仅
变卖祖产、沉迷赌博，十年前就因恶行
被父亲告官惩戒，却始终不思悔改。

按照 《宋刑统》 规定，“不孝”属
“十恶”重罪，若母亲阿周所告属实，
马圭当受严刑。胡石壁初闻案情，见
其子屡教不改、其母悲戚控诉，震怒
不已，决意依法严惩。可就在裁决将
定之际，母亲阿周却又颤巍巍呈上一
份亡夫遗嘱。这份充满慈爱与宽恕的
遗嘱，字里行间充满“乞免官行遣”
的恳切请求。这位母亲终究难舍舐犊
之情，希望给儿子最后一次机会。

读 着 遗 嘱 中 “ 哀 矜 恻 怛 ” 的 词
句 ， 胡 石 壁 深 受 触 动 ， 心 绪 渐 渐 平
复，他深刻领悟到，执法不仅在于惩
戒，更在于教化人心。最终，胡石壁
改变裁决，免除了马圭的刑罚，责令
他回家叩谢母恩、日日诵读父亲留下
的遗嘱，并特拨官资让其宴请亲朋邻
舍，重修亲族和睦；同时，也严正警
告马圭，若再有不孝之行，定将依法
严惩。这则判词生动展现了宋代司法

官“情法两尽”的治理智慧——既恪
守法律制度底线，又体恤人伦温情，
深刻印证了中华法系“法意人情相协
济”的深层逻辑。即便于今日，其中

“罚教并举、兼顾情理”的衡平艺术，
仍具有历久弥新的启示价值。

裁判依据
宋代司法的伦理底色

宋 太 祖 建 隆 四 年（公 元 963 年），
《宋刑统》正式颁行。这部法典虽承袭并
发展了唐代“律令格式”体系，具有高度
的制度化特征，但其内核仍深植于儒家
伦理。“礼法合一”不仅是纸面的立法原
则，更是贯穿司法实践的灵魂。“道德教
化与法律惩戒并重”的导向，在《名公书
判清明集》所收录的判词中屡见不鲜，
而“母讼其子”案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鲜活范例之一。

以严刑守护伦理秩序。在宋代的社
会结构与法律体系中，孝道被置于无与
伦比的地位，被视为维系家庭稳定、社
会和谐乃至国家统治的基石。“不孝”被
视为“十恶”之罪，法律对其惩处极其严
厉。《宋刑统》中明确规定：“诸告祖父
母、父母者，绞”，即告发长辈要处以极
刑；“诸子孙违反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
二年”，子孙即便只是未尽赡养义务或
违背教令，也要面临两年徒刑。这些法
律条文清晰勾勒出以“孝”为核心的伦
理秩序，赋予父母对子女的绝对权威，
并通过严刑峻法予以保障。

回到“母讼其子”案，胡石壁初审时
痛斥马圭“鬻田（变卖祖产）、悖命（违背
母令）、违戒（不尊父训）”的恶行，还追
溯他十年前曾因不孝被父亲告官的前
科，这正是基于对“不孝”罪构成要件的
精准把握。胡石壁一度主张将马圭当众
定罪、以示惩戒，这番态度也鲜明地亮
出宋代法律的立场：用严厉的刑罚捍卫
儒家伦理的底线。

地方官既是执法者，更是导师与
表率。宋代地方官并非单纯的行政管
理者或法律执行者，他们还被赋予道
德教化的使命——既是一方百姓的行
政 长 官 ， 更 是 道 德 教 化 的 导 师 与 表
率，这一角色定位深刻影响着司法实
践。胡石壁就在判词中直言：“为邑长
于斯，近而闾里乃有此等悖逆之子，
宁不负师帅之任哉？”他明确将“劝以孝
慈”“劝以爱友”“劝以睦姻任恤”视为听
讼断狱的核心目标。这种“寓教化于听
讼”的理念使得宋代司法官在处理案
件，尤其是涉及伦常的纠纷时，必须在
法律条文（法）、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情
感（情）、儒家伦理规范（理）三者间寻求
平衡，力求个案判决既合国法，又顺人
情、契伦理。判词开篇即点明“厚人伦，
美教化为第一义”，正是对这一司法传
统的精练概括。

司法不只是“惩恶”，更是“修
复”。最能体现宋代司法伦理温度的，
是胡石壁对案件的深层反思。从判词
中可见，胡石壁并未将马圭的不孝行
为简单归咎于其个人品性恶劣，反而
直言这是“教化未明之所致”。这种将
个体过错部分归因于社会教化不足的

思维，体现了宋代司法对社会治理功
能的深刻认识与高度自觉。它超越了
单纯追求“罪刑相当”的报应主义，
将司法视为修复社会关系、重建伦理
秩序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处理伦常
案 件 时 ， 宋 代 司 法 官 会 优 先 运 用 劝
导、感化、调解等柔性手段来“正人
心”“厚风俗”，而刑罚仅作为教化失
效后的最后手段。这种“教化优先于
惩 罚 、 修 复 优 先 于 报 应 ” 的 司 法 逻
辑，放到今天，与检察工作强调源头
治理、化解矛盾的理念不谋而合，尽
显传统司法智慧的历久弥新。

裁判过程
法理情的衡平艺术

在“母讼其子”案中，胡石壁既
严格遵守法律对“不孝”罪的刚性规
定，又巧妙地运用道德感召、经济抚
慰、社会监督等多重手段进行柔性化
解。裁判过程将“法意”与“人情”
的衡平之道体现得淋漓尽致。

证据审查——以“求真”筑牢衡平
的事实基础。宋代司法的证据审查制度
已相当成熟。司法官在裁判案件时，高
度重视证据的收集、审查和运用。胡石
壁在该案的审理中，并非仅凭马圭母亲
的一面之词，而是调阅判案记录，从“十
年前已尝为父所讼，而挞以记之矣”的
时空延伸，揭示马圭“罔有悛心”的主观
恶性。此外，判词虽未详述，但结合宋代
司法惯例，他很可能还通过询问相关证
人（如邻居、族人）甚至进行必要的现场
查勘，以全面掌握案情。这种对证据的
重视和运用，体现了传统司法中蕴含的
理性精神与求真态度，是衡平裁判不可
或缺的事实基础，亦契合当代司法工作
重证据、重调查的客观公正立场。

裁判调适——从“依法严惩”到
“情法交融”的动态平衡。纵观胡石壁
对“母讼其子”案的处理，经历了一
个从“法”的刚性宣示到“情”“理”
柔性介入的动态调适过程。案件审理
初期，面对马圭确凿的“不孝”罪行
和母亲阿周的血泪控诉，胡石壁首先
以“刑人于市”的严厉姿态，明确表
达了法律对此类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然而，当母亲阿周出示亡夫遗嘱后，
案件发生了关键的转折，胡石壁敏锐
地捕捉到了这份遗嘱深藏着父亲对儿
子难以割舍的慈爱以及母亲阿周在愤
怒控诉之下难以掩饰的爱子之心。他
深刻洞察到“天下无不慈之父母，只
有不孝之子”，母亲的控告本身正是爱
之深、责之切的极端表达。基于此，
他的裁判思路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
追求刑罚报应转向致力于修复母子亲
情、恢复家庭和谐。

治理逻辑——以“德主刑辅”实
现“恢复性正义”。胡石壁“不欲遽断
其罪”的处理决定，体现了宋代“慎
刑”思想的精髓——刑罚只是手段，
修复秩序、教化人心才是根本目的。
胡石壁在判词中反复权衡母亲阿周的
愤怒与舐犊之情，最终选择非刑罚化
处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司法智慧。
他明确指出：“如再有分毫干犯，乃母

有词，定当科以不孝之罪。”这既是对
马圭的严厉警告，设定了明确的“高
压线”，也预留了观察期和改过自新的
空间。他责令马圭向母亲谢罪，并邀
请邻里见证，旨在通过社会关系的修
复来实现“恢复性正义”，与现代恢复
性司法理念高度契合，即通过修复受
害者与加害者的关系，而非单纯惩罚
犯罪者，来实现社会和谐。

裁判效果
照见当代法治新思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依法治
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既是对国家治
理规律的深刻把握，更是对中华优秀传
统法律文化中“礼法合治”智慧的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母讼其子”案的判
词所蕴含的法理思想，恰为新时代检察
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追求法理情有机统一，高质效办好
每一个案件。在“母讼其子”案中，法律
条文提供了裁判的基本框架和底线，案
件中的具体情境、当事人的特殊关系、
社会普遍认可的人之常情构成了需要
考量的“情”，而更高层次的儒家伦理原
则则是调和“法”与“情”、实现个案公正
的“理”。这种“以理统法，以情润法”的
模式，要求司法者具备高度的智慧与责
任感，既守法律底线，又怀人文温度。当代
检察工作同样面临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的兼顾统一，在严格依法的基础上，更好
地回应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朴素期
待，考量案件的特殊情由，实现政治效果、
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正是“三
个善于”要求的深刻体现。

注重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深化源头
治理。胡石壁在处理“母讼其子”案时，
注重“厚人伦，美教化”“劝以孝慈”“劝
以爱友”“劝以睦姻任恤”“委曲开譬，至
再至三，不敢少有一毫忿疾于顽之意”，

这种讲法明理、以理服人的实践态度，
实现了矛盾的实质性化解。他的调解巧
思具体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将调解
场所从公堂转向宗族，利用熟人社会的
道德压力促成和解；其二，设定观察期，
通过延迟裁决增强调解效果；其三，引
入邻舍、亲戚作为第三方，构建“官—民
—亲”多元调解网络。这启示检察机关
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时，应积极融入社
会治理大格局，用好入驻综治中心的机
会平台，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矛盾
化解，深化检察听证，推动矛盾纠纷法
治化实质性化解，切实减轻群众讼累和
司法压力。

强化司法人文关怀，践行司法为
民。胡石壁的判词处处体现深厚的儒家
仁爱之心和对当事人处境的深切体察。
法律不只是冰冷的规则集合，法治实践
更应充满人文关怀的温度。新时代检察
工作践行“为人民司法”，更需延伸这份
温度。既要深化司法救助、法律援助等
制度的运用，也要推广释法说理、心理
疏导等柔性司法方式，让法律不再是冰
冷的规则。检察人员在坚守法律底线、
维护司法公正的前提下，要不断提升社
会责任感和人文素养，避免就案办案、
机械执法，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同时，也
能让人民群众体会到司法为民的温暖
情怀。

法意与人情的衡平，是司法文明的
永恒课题。在新时代检察工作中，应珍
视并深挖传统司法智慧富矿，汲取其教
化引导、宽严相济、重视证据、情法两尽
等精华，将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融入“三个善于”的履职实践，贯穿于

“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
当”的检察使命之中，让古老的司法智
慧在现代法治阳光下焕发生机，使法意
与人情在新时代持续奏响和谐正义的
乐章。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阳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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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必
须担负法律实施的法定职责，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坚决整治以权谋私、以权压
法、徇私枉法问题，严禁侵犯群众合法权益。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 9月 5日）

胡石壁，本名胡颖，潭州人，南宋绍
定五年进士，历任平江知府兼浙西提点刑狱、湖

南兼提举常平、广东经略安抚使等职。胡石壁学识渊
博，熟悉风俗民情，所写的判词，善于讲法明理，循循善
诱。有些判词还引经据典，充分体现其作为地方官员倡道
德、美教化、厚人伦的职业追求。《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
了大量由胡石壁撰写的裁判文书，通过分析这些裁判文
书，可见胡石壁审理案件常秉持法律和情理相协调的司
法理念。

胡石壁其人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关于宋代司法官的判词汇编，共
收录判词和其他公文 475篇，大多为真实司法语境中的实
判。这些判词反映了宋代司法官“先教后刑”的裁判思想及
方法，判词的撰写者被视为“名公”，尤以真德秀、范应铃、
胡颖、吴革等为代表。司法官将天理、国法与人情作为判案
标准，使儒家思想在审判中的作用更为明显。司法官对教
化功能的重视，也深刻影响了书判的文体风格，判词的共

同特点是委曲近情、循循善诱，突破了“简要”“含
蓄”的传统文章规范，形成了与骈判乃至宋代

其他实用文完全不同的文体特征。

南宋判词之集大成者——《名公书判清明集》

10 月 25 日，由中国美术馆、中国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主办的“文明的对话 生命的问
答——徐冬冬二十四节气抽象绘画学术展”
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展览系统呈现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徐冬冬 50 载艺术生涯不同时期的
150多幅代表作品。核心作品为历时十年创作
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系列组画，全套 72
幅作品首次集中亮相。这是一套用抽象绘画
语言完整诠释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艺术作
品，是努力融通中外绘画语言的成果。

本次展览还进行了跨界探索。开幕式以
钢琴家刘子钰演奏的一曲《月光》作为开场，
展品包括根据徐冬冬二十四节气抽象画创
作的一组瓷壁画《春夏秋冬》，以及脑机交互
作品《脑波物候观测站》，旨在打破传统文化
与现代科技的边界。

（据检察日报客户端）

中华文明古老智慧的当代表达

10月 25日，观众在观看徐冬冬的美术作品。
新华社记者李欣/摄


